
□法治报记者 王川

走进上海市妇联的大门， 右手边就是一个窗明几净的场所， 在这里常年设有
两个由律师和法官坐镇的接待窗口， 接受群众的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 并为他们
提供信访接待、 婚姻家庭人民调解、 心理疏导等服务。 这里开设的 12338 妇女儿
童维权服务热线， 连接着申城千家万户， 为市民释疑解惑……这里， 就是上海市
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

中心虽小， 却承载着上海妇女权益保障的重任。 市妇联自成立之日起， 就肩
负着促进妇女发展、 维护妇女权益的职能。 如果说婚姻法、 土地法的实施， 让中
国广大妇女真正站了起来，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妇女权益保护法治建设、

法治环境的不断推进和优化， 《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 《上海市实施 〈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等法
律法规的出台实施， 更让上海妇女权益保障 “强” 了起来， 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
和发展的 “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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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子正在上海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向律师咨询法律问题 市妇联供图

  说起上海妇女权益保障， 不能不提到一部地

方法规， 那就是 2001年 11 月起施行的 《上海市

城镇生育保险办法》。

在业育龄女性生育“谁买单”， 一直是上海

女性生育价值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个社会问

题。 市妇联从数次调查中发现， 本市女职工孕、

产、 哺乳期的待遇落实难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的难

点之一， 其中生育问题涉及的人群虽然较小， 但

因生育、 哺乳等问题而产生的性别歧视， 其社会

辐射力相当强劲。 解决妇女生育金问题， 有助于

保障生育妇女的合法权益， 促使生育妇女如期进

行产前检查， 从源头上确保提高人口素质； 有助

于体现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 有助于改善妇女就

业环境， 利于消除招工招聘录用中的性别歧视。

早在 1988 年经济结构调整初期， 妇女因生

育在就业招聘中屡遭歧视的现象就引起了市妇联

的高度关注。 市妇联会同市劳动局、 市总工会女

职工部组成联合调查组，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提

出了“关于实行妇女生育补偿社会统筹方式的设

想”， 形成了“建立城镇女职工生育社会保障办

法” 课题报告， 具体提出了以社会统筹方式承担

女职工生育费用的办法。 并在调研的基础上， 向

市人大、 政协提交了“建立女职工生育社会保

障” 的书面意见和提案。 由于当时条件尚不成

熟， 意见、 提案虽被采纳， 但未能进入立法序

列。

市妇联并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继续积极调

研、 倾听民意， 不断完善方案。 经过市妇联 13

年的调查研究、 测算， 上海的生育保障制度已经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案。 2001 年 2 月， 在十一

届市人大四次会议、 九届政协四次会议上， 市人

大代表、 市妇联副主席李丽， 九届市政协常委、

市妇联副主席徐佩莉再次提交了题为“女职工生

育保险应尽快出台” 的建议和提案。

该建议得到市政府有关方面的重视。 2001

年 5 月 23 日， 市领导专门听取汇报， 要求市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组织有关部门对孕产妇生育医疗

费进行调查； 6 月 25 日， 市长再次召开专题会

议， 确定了本市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框架， 明确

了生育保险基金筹集渠道和生育保险办法的推出

时间。 2001 年 10 月 10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109 号发布了 《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

该办法自 2001年 11月 1 日起试行。 十三年磨一

剑， 市妇联锲而不舍的执着呼吁终成正果。

从十三年“磨一剑”到妇女权益法治 建设日益完善
上海妇女权益保障开启新篇章 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 “半边天”

  妇女权益保障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

过了漫长的岁月， 经历了数代妇联人和法

律人的努力， 才有了当今妇女儿童权益受

到保障的格局。

1949 年 9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

定， 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 妇女在政

治、 经济、 文化教育、 社会生活各方面，

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婚姻自

由。 男女平等原则在随后颁布的婚姻法、

土地改革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法律中都得到贯

彻。

“1950 年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婚姻

法， 从多方面规定了保障男女平等的婚姻

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其颁布、 宣传和实

施， 使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思想深入人

心。 1950 年土地改革法确立了按人口统

一分配土地的原则，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

农村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土地所有权，

使妇女成为土地的主人。” 婚姻法和土地

法的实施， 是让中国妇女真正摆脱几千年

封建社会藩篱的大事， 第一次让新中国约

70%的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起到了

“半边天” 的作用。 这不仅提升了女性的

社会地位， 也为之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其

中明确了男女平等原则， 规定“妇女在政

治的、 经济的、 文化的、 社会的和家庭的

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婚姻、 家庭、 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

“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宪法虽经数次修改， 但男女平等始

终作为重要原则写在其中。

改革开发 40 多年来， 妇女权益保障

得以快速发展。 其间， 计划经济过渡到市

场经济， 计划体制过渡到法律体制。

过去对妇女的保障大多体现在组织和

单位层面， 直到 1992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出台， 才真正让妇女

权益保障有法可依。

其实早在全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以

前， 上海已经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道路

上走出了自己坚实的一步。

1984 年,市妇联主任谭茀芸向市八届

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制定保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的立法建议,后市妇联受市人大法制

委员会委托,草拟 《上海市保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 《若干

规定》)， 经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1985 年 3 月 8 日公布实施。

《若干规定》 颁布后， 一些过去长期得不

到解决的如殴打妇女、 破坏他人婚姻家

庭、 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等违法而尚未构成

犯罪的侵权行为， 得到依法处理。

1988-1989 年,妇联又提出修订 《若

干规定》 的建议和具体内容,经市九届人

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更名为

《上海市妇女儿童保护条例》， 1990 年 3

月公布实施。

1992 年后， 市妇联积极促进并参与

《上海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 办法》 制定， 1994 年经市十届

人大常委会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5 年 3

月 8日起实施。

打破千年封建藩篱 妇女权益有了法律保障

  2016 年 3 月 1 日， 一部保障妇女

儿童权益的重磅级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以下简称 “反

家暴法”） 正式实施。 新法实施后， 市

妇儿工委、 市妇联以此为契机， 联同相

关反家暴工作责任部门， 建立起反家暴

个案推进和部门联动机制。

2016 年， 市妇联通过向社会组织

购买服务的形式开展了 11 个家庭暴力

干预服务项目。 项目从家暴报告制度、

公安告诫书制度、 反家暴庇护等环节入

手， 围绕反家暴宣传、 培训、 个案干预

等方面， 在申报和实施过程中萌发和开

创了不少有价值的做法和经验， 如尝试

反家暴联盟协调运作、 设计高危个案评

估量表、 受害者救助和施暴者教育、 开

设微信公众号等。

随着反家暴法的实施， 近年来， 认

定为家暴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 本市各

级妇联主动牵头协调多方资源， 由于公

安、 法院等部门的有效介入， 部分个案取

得一定的化解效果。

记者从市妇联权益保障部了解到， 早

在 2002 年， 上海就开始遏制家庭暴力行

为， 当时市妇联与市公安局合作开展警民

联手遏制家庭暴力活动， 通过引入性别平

等意识来干预家庭暴力问题， 并逐渐在全

市各派出所设立了家暴受理窗口。 反家暴

法实施后， 上海力推反家暴联盟， 进一步

加强了与各妇女保障成员单位的合作， 形

成了联合保障的格局。

面对目前社会上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

情况还时有发生， 尤其在女性就业方面还

存在着一些不平等待遇， 下一步， 妇联组

织和各成员单位将努力把法律上赋予的男

女平等推进到事实上的平等， 让广大女性

都能享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 法律赋

予的权益。 （文中案例当事人为化名）

公检法司 “加盟” 探索司法保护创新
  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妇联的

重要职责所在， 随着一批批典型案件的

办理， 让“妇联人” 在处理妇女权益保

障的问题上经验更加丰富， 而且更加柔

性， 真正推进了家庭矛盾的化解， 为社

会的稳定和谐起到了作用。

在日前发布的2018年度上海市妇女

儿童十大维权优秀案例中， 有这样一起

案例：陈鹏与韩丽原是一对夫妻，2015年

2月经法院调解离婚， 他们6岁大的儿子

楠楠随陈鹏共同生活。 2017年12月1日，

韩丽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婚生子

楠楠变更为由韩丽抚养， 代孩子提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要求禁止陈鹏对孩

子实施家庭暴力。

韩丽诉称， 双方因感情不和离婚，

之后陈鹏一直拒绝韩丽行使探望权，

2016 年 1 月经法院调解后， 韩丽也仅

探望到孩子两次。 2015 年 9 月起， 陈

鹏持续不断向韩丽发送大量殴打孩子的

照片、 视频、 语音， 逼迫孩子辱骂母

亲， 导致孩子的身心受到严重创伤。

庭审中， 陈鹏辩称， 婚姻破裂是韩

丽婚内出轨所致， 离婚后韩丽未支付任

何抚养费， 缺乏抚养孩子的资格和真诚

意愿， 微信相关聊天及视频主要是为了

打击韩丽， 而非真正伤害孩子。

为真正解开当事人的“心结”， 浦

东新区法院及时联系区妇联， 共同开展

心理疏导和干预， 历经 8 次心理干预后，

父母双方的矛盾冲突有所化解， 探望权得

以实现， 孩子所处的教育环境明显改善，

孩子母亲韩丽主动撤回了变更抚养权的起

诉， 案件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良好统一。

记者从上海市妇联了解到， 像这样的

案例还有很多。 而每一个案例背后， 几乎

都有一位权益受到侵害的女性或儿童。 正

是有了妇联和众多司法机构的艰辛付出，

才让他们的合法权益真正得以维护。

今年 4月， 市妇联与市高院、 市检察

院分别签署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

立健全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

意见》， 这不仅是司法系统的一项工作创

新， 也是上海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

最新成果。

市妇联与市高院就如何发挥全市各级

法院和妇联功能， 强化家事审判庭、 少年

法庭等专项审判工作， 加强婚姻家庭矛盾

预防化解力度等形成了 19 项工作机制，

将多年来市高院与市妇联探索形成的工作

举措进一步制度化。 市妇联、 市妇儿委办

与市检察院就进一步加强合作， 深化沟通

配合机制， 健全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的工

作制度达成一致， 形成 16 项合作机制，

在涉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领域探索创

新， 不断开拓社会支持体系， 拓展保护妇

女儿童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反家暴法” 在上海落地开花

“十三年磨一剑” 坚持建言终促女性生育保障

市妇联供图

宝山罗泾镇妇女正在制作上海非遗 “十字挑花绣” 作品 陈颖婷 摄

今年上海举行欢送新兵大会， 许多女兵启程奔赴军营 张洪 摄


